
□ 记者 季张颖 通讯员 杨莹莹

广大学生们期待已久的暑

假如期而至。 不少学生会利用

暑假进行实习赚些零花钱。 与

此同时， 很多公司也在期待着

这些新鲜血液的加入， 这时，

却有人打着帮企业介绍实习生

的幌子， 诈骗被害公司钱款

10 万元。 近日， 经闵行区人

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廖

某因犯合同诈骗罪被闵行区

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 8 个

月， 缓刑 1 年， 并处罚金。

伪造的合作协议

和学生名单

张女士经营着一家劳务

派遣公司， 日常业务包括向

各家企业输送高校实习生。

2021 年 4 月， 在朋友的引荐

下， 张女士认识了廖某。 廖某

吹嘘自己曾帮多家公司介绍大

批高校学生就业前实习。 他一

边表示能帮张女士所在公司介

绍 3 所学校共计 800 名学生前

来实习， 一边拿起手机展示自

家公司与学校签订的合作协议

照片。

张女士看对方言谈举止相

对稳重， 又有多次学校合作经

验， 便和其签订了招聘渠道框

架协议， 并详谈了后续的一些

合作细节。 但在签署过程中，

张女士注意到， 廖某签下了自

己的名字， 而非是其所在公

司。 廖某解释， 这算是自己的

私活， 不以企业名义签。 张女

士没有多想， 随即支付了 10

万元保证金。

没过多久， 廖某在临近毕

业季时， 向张女士发来了第一

批前来实习的学生名单。 但在

将这些信息录入时， 张女士的

同事发现了不对劲———每个学

生的生日都是每个月的月头或

者月尾。 “这批学生信息应该

是伪造的！” 张女士立刻与廖

某沟通， 他却信誓旦旦地保

证： “这些都不要紧， 你放

心， 7 月 12 日我会准时送一

批学生来。”

自愿退赔被害企

业 10 万元

约定的日子很快到来，

不仅学生没来， 连后续的学

生名单都不见踪影。 张女士决

定和同事前往外地， 直接去廖

某所在公司沟通。 廖某声称与

学校已经联系过了， 但是没想

到自己的渠道被同行撬了， 如

今只能靠加价挽回。 张女士立

刻同意， 但要求和学校当面

谈。 廖某吞吞吐吐， 表示要保

护自己的渠道不外泄。 张女士

醒悟过来自己可能被骗了， 便

要求其将钱退还， 并在通话过

程中录音。

句句都是拖延， 迟迟无法

还钱， 等不到妥善处理结果的

张女士前往派出所报案。 警方

随即对廖某立案侦查。 廖某到

案后供认， 自己伪造合作协议

及学生名单， 为了提高合同真

实性还反复修改协议。 “我收

到钱后在日常消费中挥霍完

了， 没钱退给他们， 我只能假

装失联。”

涉案公司的业务涉及将各

高校输送的实习生分流至其他

专业对口的企业。 此次受骗不

仅带来经济损失， 还对该公司

信誉及后续发展造成不小的影

响。 承办检察官随即细致梳理

了廖某的多方的聊天记录及资

金流水方向， 抽丝剥茧锁定犯

罪事实， 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为最大程度追赃挽损， 检察官

联系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及其家

属， 做好释法说理工作。 最

终， 廖某自愿退赔被害企业

10 万元， 并获得谅解。

闵行区人民检察院认为，

被告人廖某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 在签订、 履行合同过程

中， 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 数

额较大， 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

骗罪。 鉴于被告人廖某有坦白

情节， 自愿认罪认罚， 且已退

赔被害单位并获谅解， 最终被

法院判处前述刑罚。

有偿介绍800名实习生？
男子因合同诈骗罪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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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同事短暂离开 男子不慎溺亡河中
聚餐喝酒的同事是否担责？

□ 首席记者 陈颖婷

节假日中，明明和同事们一起聚餐喝酒庆祝佳节。 聚餐结束后，同事晓雯和明明一起

回家，并在河边聊天。 聊天间隙，明明请晓雯到车上取烟，然而当晓雯返回河边时，明明已

经溺死在河中。 认为同饮者未尽到对明明的保护义务，明明的父母将一起聚餐的同事告上

了法庭，要求他们为明明的死负责。 日前，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醉酒儿子因同

饮者疏忽溺死河中

17 岁的明明是一家饭

店的服务员。 2021 年 10 月

5 日， 老板王某邀请明明等

4 名服务员在下班后一同聚

餐。 明明的父母说， 其间他

曾与同事一起开怀畅饮。 聚

餐结束后， 老板发现明明醉

意颇浓， 安排了女同事晓雯

将他送回住所， 途中二人下

车， 在距离明明住所不远处

的一座桥边聊天， 明明提出

抽烟的请求， 晓雯于是去取

烟。 在此过程中， 明明不慎

掉入河中溺死。

明明的家人认为， 明明

受老板邀请共同饮酒， 且明

明为他的员工， 老板与明明

之间应负有保护同伴生命健

康安全的注意义务， 同伴注

意义务包括适当的警告、救

助、通知等，然而被告晓雯没

有把明明安全送回住所。 并

且，除老板外，其余四人皆为

未成年人。 晓雯在明知其未

成年饮酒的情况下， 作为店

长没有加以制止， 反而放任

明明与同事一同畅饮。另外，

明明由晓雯送回住所。 晓雯

在明知明明醉酒状态下，仍

任由明明独自坐在靠近河边

的桥沿上， 晓雯应当预见明明

正处于一种非常危险的状态，

但晓雯没有及时进行提醒和劝

告，防止危险产生。另外两名同

事也没有尽到同伴注意义务。

明明的死亡与他们四人的不作

为之间存在相当的因果关系，

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因此， 明明的家人将四人

告上了法院， 要求他们承担

30%的责任， 赔偿 47 万余元。

辩称明明并非醉

酒， 不构成不作为

老板则辩称， 明明虽然事

发时未年满十八周岁， 但已满

十六周岁， 应视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且事发时其未达到

醉酒状态， 事发当日他曾提出

送明明回家， 但明明拒绝。 因

此他无责任。

晓雯也表示其并未与明明

一起喝酒， 且没有强行劝酒。

事发时明明提出要抽烟， 其去

取烟时明明溺亡。 她为女性，

不可能把明明从河里救起。 因

此不应当承担责任。

另外两名服务员也表示，

明明生前经常饮酒， 酒量较

好， 事发当日明明意识清醒，

死亡确认书也未显示明明生前

有醉酒情况。 因与晓雯顺路，

所以由晓雯送其回家。 明明入

水后， 晓雯曾呼喊明明， 但明

明未回应。 其认为， 他们未送

明明回家的行为不构成不作

为， 与明明死亡后果不存在因

果关系。

法院： 无证据证

明被告侵权

法院审理后认为， 本案

中， 明明已年满 16 周岁并以

自己的劳动收入为主要生活来

源， 应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人， 其可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

为。 现其因坠河溺水死亡， 其

近亲属即原告要求老板、 晓雯

等人承担侵权责任， 应证明该

四被告对明明的死亡存在过

错。 但明明的父母未能证明四

被告存在侵权行为， 也无证据

证明明明在死亡前的聚餐中发

生了醉酒及同座的四被告存在

劝酒且疏于照顾明明的不当行

为。 同时明明坠河时在现场的

晓雯年仅 16 周岁， 其间其实

施了呼救及拨打报警电话的行

为， 已履行了合理的救助义

务。 法院难以认定四被告存在

过错。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

张， 有责任提供证据。 现原告

未能举证证明其主张， 对其诉

讼请求， 法院亦难以支持。

最终， 法院驳回了明明父

母诉请。（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曹赟娴 殷昊

“我 给 你 转 5 毛 2”

“我回给你 5 块 2” “那我

再发个 52” ……初次相遇

的两人在酒桌上互发红包，

金额十倍增加， 直到一方发

出了 5.2 万元的大红包， 另

一方欣然接受。 这一钱款属

于什么性质？ 后悔了能要回

来吗？ 近日， 上海市浦东新

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纠纷

案件。

2021 年 5 月， 吴先生

和田女士在一家酒吧初识。

当晚两人相谈甚欢， 其间开

始互发红包， 金额十倍增加。

田女士率先发了 0.52 元， 吴

先生回了 5.2 元， 就这样有来

有往， 红包一路飙升， 直到吴

先生转账 5.2 万元， 田女士收

下后， 终止了这场红包“游

戏”。 后双方各自回家。

第二天吴先生酒醒， 十分

懊悔， 希望田女士能够返还钱

款， 遭到拒绝后起诉到法院。

吴先生认为， 转账并非出于自

愿， 而是酒后意识不清状态下

的行为， 请求判令田女士返还

不当得利 5.2 万元。

田女士辩称， 转账行为是

吴先生自愿为之， 属于赠与行

为， 不应返还。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吴先生和田女士并非恋爱关系

也不是普通朋友， 双方在酒吧

初次相识， 不具备在特定时

间、 特定地点， 通过赠与高额

金钱来表达情感和祝福的条

件， 涉案转账不属于赠与。

法院同时认为， 转账行为

发生于酒桌之上， 且以十倍增

加， 具有玩笑、 吹牛的特征，

田女士对此也应明知， 故该转

账行为属于戏谑行为， 意思表

示无效。 转账后吴先生及时找

到田女士澄清误会， 田女士并

未遭受合理的信赖利益损失。

综上， 法院判定田女士返

还 5.2 万元。

酒桌上发出5.2万元红包，后悔了能要回吗？


